
｝再 稿 代 碼 :CV0406 裁判節本

最高法院民事裁定(節 本 )

l13年度台抗字第164號

抗 告 人 周惠竹

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曾勁元等間請求損害賠償等 (核 定訴訟標
的價額)聲請再審事件 ,對於中華民國l12年 12月 15日 臺灣高等
法院花蓮分院裁定 (l12年度再抗字第1號 ),提起抗告 ,本院裁
定如 下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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